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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版序言

    本书是关于日本破产法的标准教科书。日本破产法于1922年

制定，经过导入免责制度等等的修改，其基本内容虽然被保存了下

来，直到今天;但适应社会的变化，对它的解释以及理论研究却有

了长足的发展。本书就是对包含当前关于破产法的各种问题的解

释在内的解释论的系统阐述。通过本书，读者可以了解到日本破产

法的概貌。

    本书的出版，对于致力于日中文化交流尤其是日中法律学木

交流的我来说，是一种光荣。我对此非常高兴。我衷心希望本书能

够成为日中法律文化交流的一块铺路石。

    对于辛苦翻译本书的何勤华教授和周桂秋女士，谨表示深深

的谢意。因为我也经常翻译西方学者的著作，可能比谁都清楚翻译

工作的甘苦。
    最后，我对所有关心和帮助本书出版的先生，一并表示我的诚

挚的谢意。

      石川明

1994年11月1日



原 序

    我讲授破产法的课程已有许多时间了。此间，因为在没有特别

指定教科书的状况下继续着课程，加上课时数不足，无法在整体上

对破产法发表我个人的见解，给听讲的学生带来了诸多不便。此

外，由于从1964年到1968年以及1971年，倒产事件大量增加，以

及从1977年前后起倒产事件数一直居高不下等原因，包括破产法

学在内的我国倒产法学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。但是，我对这种进

步，特别是对以破产财团所属财产和否认权的主体、管财人的地

位、破产债权的债务者等为中心的破产理论的发展，抱有非常大的

疑问。在此，我认为有必要将我对破产法学最近的成果的见解作些

论述。

    上述两点是我编写本书的主要理由。本书的内容，设定在学了

破产法课程以后想了解破产法的一些基础问题的范围之内。我想

在最近的将来，将本书进一步写成一本比较完整的体系书。

    接受约稿以来，已过了许多时间，这给日本评论社以及责任编

辑西泽信三氏带来了诸多不便，但是，评论社和西泽信三氏对此没

有一点责难，我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。

      石川明

1987年3月15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前言:石川明与《日本破产法》①

(一 )

    石川明(1931̂- )，当代日本民法学家、民事诉讼法学家。

生于东京，1954年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，1964年任该法学

部教授。现为庆应义塾大学法学博士、法学部名誉教授、联邦德国

科隆大学名誉法学博士、日本律师协会律师、法务省法制审议会委

员。

    石川明从事民法学、民事诉讼法学教学与研究已有30多年，

对民法学、民事诉讼法学尤其是民事调解法理论与实务有精深的

研究。著有:《诉讼上和解的研究}}(庆应通信版)、《强制执行法研

究)}(酒井书店版)、《德国强制执行法研究)}(成文堂版)、《民事调解

与审判上的和解))(一粒社版)、《日本破产法》旧本评论社版)、《民

事法的诸问题)}(一粒社版)、《民事诉讼法》(青林教科书系列选书，

青林书院新社版)等。

    石川明从事破产法的教学、研究与实务工作也有数十年的历

史，这本由日本评论社于1987年出版的《日本破产法》，作为大学

基本用书，是石川明的教学研究成果与实务经验的总结，是日本破

    ① 本文原载何勤华著 《法学史研究I·当代日本法学— 人与作品)(上海社会
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)第三章第二节。收入本书作为“前言”时，作者对文字作了适

当修改。



产法学的代表作之一，其体系比较完整，语言与文字也很通俗，内

容简明扼要。因此，它也是一本外国人了解日本破产法学的入门

书。

(二)

    《日本破产法》一书由序言和九章正文构成。内容大体为:第一

章，倒产与破产制度;第二章，破产程序的开始;第三章，围绕破产

者的法律关系;第四章，破产进行过程中的诉讼与执行;第五章，破

产债权的意义、数额、顺序，破产债权者，破产债权的确定，抵消权;

第六章，破产财团;第七章，破产程序的结束;第八章，小破产;第九

章，免责、复权以及破产犯罪。这里，笔者拟分六个问题对上述内容

作一介绍。

    1倒产与破产

    倒产，一般是指债务人在偿还期中不能偿还债务的状态，即处

在已无可挽回的经济状态。其表现为:债务人签出的有价票据无

效，受到银行停止交易处分的通知，正在进行破产以及其他倒产程

序的申请等等。

    在60年代以前，倒产还只是日常生活用语和课堂用语，而非

法律用语。传统意义上，关于破产法的体系书只解释作为倒产处理

程序之一的破产程序。现在虽然这种传统观念还很强，但已有变

化。即随着倒产事件的增多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的增多，已

出现了将倒产处理程序作综合考察的题为《破产法》之讲座的体系

书。于是，随着如《中小企业倒产防止共济法))(1977年法律84号)

的颁布，“倒产”也作为法律用语而与日本公民见面了。按照这一法

律，倒产包含了下述几层意思:<1)破产和议开始、公司更生程序开

始、公司整理开始或特别清算开始等等的申请被提出;(2)在证券

交易所，正在该所进行证券交易的金融机关被告知由于某种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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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存在，而必须停止在该所的证券交易。在日本，现行倒产处理制

度包括破产、和议、公司整顿、特别清5'}、公司更生等内容。

    破产一词，一般包含了两层意思·第一，作为程序和制度的破

产概念，即将倒产按照破产法典作为审判上处理的程序和制度来

理解。这种程序，把握住债务人的全部财产，对其估价拍卖，将所得

价金在所有债权人之间分配。第二，作为债务人的经济上崩溃状态

的破产概念。这一含义上的破产，传统上是指“某人因经济崩溃，其

拥有的总财产对所有债权人已无法偿还其所欠债务之状态”。

    2.破产法与破产程序

    破产法，在形式意义上指破产法典，在实质意义上是指破产法

典以及民法、商法等其他法律中包含的所有关于破产关系的法规

的总和。总的说来，破产法是关于破产这一清豹程序如何进行的程

序规定与关于破产对关系人之实体关系产生何种,},};响的实体规定

之结合。

    在日本，最早的破产法是1891年颁布的旧商法中的破产编，

学术界称为旧破产法。1922年，以德国、奥地利法为母法，又制定

了破产法与和议法，翌年开始实施。战后，1952年，在破产法修改

中，又引入了英美破产法中的免责主义等内容。

    现行日本的破产法，在原则制度上，采取了一般破产主义(即

不仅承认商人具有破产能力，而且承认非商人也具有该能力)、和

议分离主义(即不将和议作为破产的前置程序，承认破产与和议可

同时独立进行)、免责主义(即对债权人清豹、分割财产之后还剩下

的债务，免除债务人的偿还责任)等。在破产程序上，作了如下规

定:

    (ll破产申请:有申请破产权之人为债权人、债务人、准债务



人①;管辖法院;破产开始的要件，包括破产原因的存在、破产障害

的不存在。

    (2)破产宣告程序— 自愿的口头表述。
    (3)宣告前财产的保全处分— 防止财产散失等。

    <4)对破产申请的审查— 如申请不合法就退回，破产开始要

件不具备的则驳回;如具备破产开始要件的则作出破产宣告。当事

人对审查之结果不服的均可提出即时抗告。

    <5)破产宣告:同时处分，包括选任管财人，确定申报债权的期

间和第一次债权人集中开会的日期以及债权调查的日期;附带处

分，包括宣告的公告、送达等;小破产的决定;同时破产废止— 指

破产财产无法支付破产程序费用的场合。

    <6)破产财团的管理:破产宣告的效果，包括破产财团的构成，

排除债务人的国内财产之禁止冻结物，管理处分权专属破产财团

之管财人;管财人的职责(善管注意义务)，包括破产财团的管理，

着手占有，财产估价，财产目录与贷借对照表的作成，向法院提出

之义务等;第一次债权人集中开会，主要解决在宣告之日开始1个

月内对法院的同时处分决定的态度，管财人关于破产情况与破产

人以及破产财团的现状的报告，关于是否设置监查委员会、有无给

予破产者的扶助资金、营业废止或继续的方针，关于高价物品保管

方法的决议，破产宣告当时以破产者为一方当事人的契约以及其

他财产法律关系的处理，等等;以破产者为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关系

诉讼的中断与继续;否认权之行使，即对破产债权人之诈欺行为与

损害破产债权人相互间平等的偏颇行为的否认;第三人的取回权

在破产程序之外的行使;以分割权人的实体法上的担保权为基础

的分割权的破产程序之外的行使;属于破产财团之财产的估价拍

① 如无限责任社团法人中的社员等。



卖;以管理、估价拍卖费以及其他程序费用为破产财团债权的随时

支付。

    (7)破产债权的提出、调查、确定:仅仅依据破产债权的破产程

序行使分割权、抵消权;破产债权的等质化(如非金钱债权折合成

一定数额的价金等);优先的破产债权、一般的破产债权、劣后的破

产债权之划分;破产债权在债权提出期间内的提出;债权调查期间

的开始，包括关系人出场与债权的调查，在有效期间内有异议的依

债权诉讼的确定。

    <8)破产程序的结束:最后的分配— 依据破产财团的估价拍

卖分配财产，依据债权调查确定破产债权，并将两者结合而开始分

配。在一般的债权调查期间之后，能凑齐与分配相当之金钱时，可

进行中间分配与最终分配。分配依与债权的顺序、金额相适应的管

财人制作的分配表进行，最终分配是破产程序结束的原因;强制和

议;公司更生计划的认可;破产废止;破产宣告依即时抗告的提出

而取消;免责、复权。

    3.破产程序的开始

    <1)破产开始的要件。主要有破产原因，即为宣告破产所需要

的显示财产状况恶化(无法支付债务、债务超过资产估价总额等)

的理由，破产障碍(和议申请或和议开始决定、公司整顿命令、公司

更生程序开始决定等的作出)的不存在，具有破产能力(如被宣告

破产者须具有民事诉讼能力之自然人与法人)等。

    (2)破产的申请与审查。破产由债权人、债务人以及相当于债

务人的法人理事、无限责任公司的社员等以书面或口头向法院提

出。对此，法院首先审查其是否具备形式要件(申请权人、管辖法

院、申请方式、债务人的破产能力、债权等是否明确)，如认为已具

备，即收取破产程序费;接着审查实质要件(是否违反宪法、是否存

在破产债权等);最后确定是否作出破产宣告的决定。在宣告破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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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必须对债务人的身体、财产等作出保全处分。

    <3)破产宣告。内容包括主文，如宣布某某债务人是破产者，认

定破产原因存在的理由，以及宣告的日期与处分(与宣告同时作出

的各项处分)的事项等。其效果是破产者丧失管理处分权，破产者

须受一定约束(如负有说明财产状况之义务、居住等受限制等)。

    4。破产债权

    (1)破产债权的意义、金额、顺序。破产的意义，含形式与实质

两个方面。形式意义上的破产债权，是指因债务人的破产而提出的

并可以从破产财团处获得公平的共同偿还的债权。与此相对，实质

意义上的破产债权，是指作为原则，对破产者基于宣告前的原因而

生的财产上的请求权。破产债权之金额的确定，一般先将各种债权

等质化(如非金钱债务折算成金钱债务，尔后按比例享受平等的权

利)，再依此将确定的金额债权、非金钱债权、外国货币债权、定期

付款债权以及附条件债权等确认下来。破产债权的顺序，一般为优

先的破产债权(先取物权的债权，如宣告破产前未支付的工资等)、

一般的破产债权(正常的债务等)、劣后的破产债权(如宣告破产后

的利息、罚金、诉讼费等)。

    (2)破产债权人。实质意义上的破产债权人，是指破产债权的

主体;形式意义上的破产债权人，是指因提出破产债权而参加破产

程序之人。破产债权人的会议，由法院召集、主持，它将就法定事项

作出决议，听取管财人、破产者或相当于破产者之债务人的报告与

说明，等等。当破产债权人与其他当事人对破产债权发生争议时，

争议者间就开始了破产债权确定之诉讼。当破产债权人将破产债

权作为自动债权，将破产财团对自己的债权当作被动债权，不依破

产程序而自行予以抵消时，就发生了比其他破产债权人优先获得

清偿的权利一一抵消权。这种权利的要件一是必须拥有对破产者

的债权;二是债权人自己也欠了破产者的债。抵消权通过抵消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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